
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社会工作部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区委“两新”工委党建工作经费
（一）项目名称

2026年度区委“两新”工委党建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按照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印发《关于深化全省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提升行动的通知》（云组通〔2017〕23号）、《关于深化全市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提升行动的通知》（玉组通〔2017〕20号）、《关于开展2021年云南省两新组织党建“龙头”示范选树工作的通知》（云非社党〔2021〕4号）、《云南省关于加强新业态、 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云组通 〔2024〕21号）、《中共云南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2024年党建工作要点的通知》（云非社党〔2024〕1号）、《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玉溪市基层党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玉办通〔2024〕19号）等文件精神及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基础保障，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巩固“两新”党组织覆盖提升行动成果，推进“两新”组织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抓好“两新”组织党员发展工作，开展“两新”组织党建“龙头”示范培育工作，加强党组织阵地建设，不断提升全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水平，促进“两新”组织持续健康发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社会工作部
（四）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16321”补助标准，保障“两新”领域党委工作经费；完成培育“两新”组织“党建强、发展强”示范党组织；开展产业（行业）集群党建试点工作，打造至少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示范点；打造 “云岭先锋新家园”服务阵地、培育“两新”党建示范点，带动全区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提升，形成立体、多元、实用的服务矩阵，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学习教育、换电、充电、餐饮、休息等便利服务。
（5） 项目实施内容

1. “两新”组织党建经费

每年12月底前，按照“16321”补助标准，保障“两新”领域党委每个10000元的工作经费；每个党总支6000元；每党支部每个3000元的工作经费，保障支部书记每人每月200元补助发放到位，保障党员每年100元培训经费。因财政困难，预算资金压缩为6.5万元。
2. 全区“两新”党组织书记、党员出资人和负责人以及党建工作指导员、党务工作者等重点培训班
2025年10月底前，落实省级示范培训、市级重点培训、县级普遍培训、乡镇（街道）和行业党委兜底培训制度，计划开展两新”党组织书记、党员出资人和负责人以及党建工作指导员、党务工作者等重点培训班，培训60人，培训3天。预算资金预计1.5万元。
3. 产业（行业）集群党建试点工作经费
2026年11月底前，按照《云南省关于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云组通〔2024〕21号）、《关于印发〈云南省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的通知》（云社发〔2025〕16号）等文件要求，每年打造2个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示范点，通过织密组织体系、加强惠企服务、强化人才引育、完善行业公约、引导行业自律，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每个按照1万元进行以奖代补。预算经费2万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区级财政统筹全额预算资金，投入资金100000.00元。

1. “两新”组织党建经费

每年12月底前，按照“16321”补助标准，保障“两新”领域党委每个10000元的工作经费；每个党总支6000元；每党支部每个3000元的工作经费，保障支部书记每人每月200元补助发放到位，保障党员每年100元培训经费。因财政困难，预算资金压缩为6.5万元。
2. 全区“两新”党组织书记、党员出资人和负责人以及党建工作指导员、党务工作者等重点培训班
2025年10月底前，落实省级示范培训、市级重点培训、县级普遍培训、乡镇（街道）和行业党委兜底培训制度，计划开展两新”党组织书记、党员出资人和负责人以及党建工作指导员、党务工作者等重点培训班，培训60人，培训3天。预算资金预计1.5万元。
3. 产业（行业）集群党建试点工作经费
2026年11月底前，按照《云南省关于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云组通〔2024〕21号）、《关于印发〈云南省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的通知》（云社发〔2025〕16号）等文件要求，每年打造2个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示范点，通过织密组织体系、加强惠企服务、强化人才引育、完善行业公约、引导行业自律，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每个按照1万元进行以奖代补。预算经费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 “两新”组织党建经费

每年12月底前，按照“16321”补助标准，保障“两新”领域党委每个10000元的工作经费；每个党总支6000元；每党支部每个3000元的工作经费，保障支部书记每人每月200元补助发放到位，保障党员每年100元培训经费。因财政困难，预算资金压缩为6.5万元。
2. 全区“两新”党组织书记、党员出资人和负责人以及党建工作指导员、党务工作者等重点培训班
2025年10月底前，落实省级示范培训、市级重点培训、县级普遍培训、乡镇（街道）和行业党委兜底培训制度，计划开展两新”党组织书记、党员出资人和负责人以及党建工作指导员、党务工作者等重点培训班，培训60人，培训3天。预算资金预计1.5万元。
3. 产业（行业）集群党建试点工作经费
2026年11月底前，按照《云南省关于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云组通〔2024〕21号）、《关于印发〈云南省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的通知》（云社发〔2025〕16号）等文件要求，每年打造2个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示范点，通过织密组织体系、加强惠企服务、强化人才引育、完善行业公约、引导行业自律，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每个按照1万元进行以奖代补。预算经费2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两新”组织党委每个10000元的工作经费、支部每个3000元的工作经费，保障党组织书记每人每月200元补助发放到位，保障每名党员每年100元培训经费，保证每名两新组织党员得到累计32学时以上的培训时间；举办江川区“两新”组织示范培训班，拟计划开展培训，约60人，培训3天，全面提升新兴领域党务工作者党建能力水平，以党建促进业务水平提升；打造2个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示范点，通过织密组织体系、加强惠企服务、强化人才引育、完善行业公约、引导行业自律，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二、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
（一）项目名称

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按照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人事厅《关于印发<对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实行定期生活补助的办法>的通知》（云组发〔1989〕55号），对凡是在1984年区、乡体制改革前担任过小乡、管理区、小公社、大队正副党支部书记、正副乡长、正副大队长、正副主任、文书等职务，任职11年（含11年）以上，在职时领取国家补助的半脱产干部，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离职后现仍健在的进行补助。补助标准为：任职11年至15年的，每人每月补助18元；任职16年至2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23元；任职21年至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28元；任职31年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35元，所需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省、地、县三级按“五、三、二”比例分担，并直接划拨给各级民政部门分配发放。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人事厅《关于提高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云组发〔2002〕10号）要求，对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生活补助在原来的基础上每人每月提高60元，提高标准经费新增加部分，按照省级负担70%，市级负担20%，县级负担10%执行。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社会工作部
（四）项目基本概况

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综合测算市级按274元/人/年给予补助。
（五）项目实施内容

在1984年区、乡体制改革前担任过小乡、管理区、小公社、大队正副党支部书记、正副乡长、正副大队长、正副主任、文书等职务，任职11年（含11年）以上，在职时领取国家补助的半脱产干部，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离职后现仍健在的进行补助。补助标准为：任职11年至15年的，每人每月补助18元；任职16年至2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23元；任职21年至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28元；任职31年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35元，所需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省、地、县三级按“五、三、二”比例分担，并直接划拨给各级民政部门分配发放（2025年起由各级社会工作部分配发放）。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人事厅《关于提高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云组发〔2002〕10号）要求，对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生活补助在原来的基础上每人每月提高60元，提高标准经费新增加部分，按照省级负担70%，市级负担20%，县级负担10%执行。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核实各乡镇（街道）人员情况，截止2025年9月实有人员42人，月补助20421元，2026年合计需补助245052元，其中市级补助11508元、区级补助233544元，全区一年需补助情况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人数（人）
	月补助经费
（元）
	年补助经费（元）
	年区级补助经费（元）
	年市级补助经费（元）

	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

	42
	20421
	245052
	233544
	11508

	备注
	2026年市级预算补助42人，标准为274元/人/年。


下年安排补助逐年根据实有人员情况进行调整。
（七）项目实施计划

1.调查核实阶段（2025年9月至2025年12月）。通过村报、乡审、区核程序，调查核实领取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生活补助经费实有人数。

2.补助资金下达阶段（2026年1月至12月）。根据各乡镇（街道）实有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人数，按照相关标准，由区财政局将补助经费分月足额下达区委社会工作部，在接到市级拨款及区财政资金后据实依规依程序划入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个人账户。

3.绩效评估阶段（2026年11月至12月）。区委社会工作部按照随市级经费文件一起下达的绩效评估指标，将补助资金拨付、发放、管理使用监督等情况向市委社会工作部上报，并加强监督检查。
（八）项目实施成效

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多已年老多病，经省委、省政府讨论同意，自1990年1月开始予以适当生活补助，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安享晚年。对激励目前在职村（社区）干部履职尽责、兢兢业业干好服务群众工作、民生保障和村（社区）经济发展工作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三、农村离职村办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
（一）项目名称

农村离职村办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离职村办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市级按840元/人/年给予补助。按照中共玉溪市委组织部、玉溪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玉溪市民政局、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人事局《关于适当提高我市农村离职村办干部定期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玉组通〔2007〕29号）要求，凡符合省人事厅、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关于贯彻执行云发〔1990〕28号文件中若干问题的具体意见》（云人发〔1991〕36号）规定，享受定期生活补助的农村离职村办干部，包括各乡镇（街道）贯彻云组发〔1989〕55号文件时批过定期补助，在贯彻云发〔1990〕28号文件时离职，改按云人发〔1991〕36号文件标准给予定期补助的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其定期生活补助标准在原来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70元，即840元/人/年。提高农村离职村办干部定期生活补助标准所需经费，全部由市级财政负担。本项目符合中央、省、市相关规定。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社会工作部

（四）项目基本概况

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综合测算市级按274元/人/年给予补助。
（五）项目实施内容

离职村办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经费，市级按840元/人/年给予补助。按照中共玉溪市委组织部、玉溪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玉溪市民政局、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人事局《关于适当提高我市农村离职村办干部定期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玉组通〔2007〕29号）要求，凡符合省人事厅、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关于贯彻执行云发〔1990〕28号文件中若干问题的具体意见》（云人发〔1991〕36号）规定，享受定期生活补助的农村离职村办干部，包括各乡镇（街道）贯彻云组发〔1989〕55号文件时批过定期补助，在贯彻云发〔1990〕28号文件时离职，改按云人发〔1991〕36号文件标准给予定期补助的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其定期生活补助标准在原来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70元，即840元/人/年。提高农村离职村办干部定期生活补助标准所需经费，全部由市级财政负担。（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核实各乡镇（街道）人员情况，截止2025年9月实有人员39人。月需补助19293.40元，2026年一年需补助231520.80元，其中市级补助32760元、区级补助198760.80元，全区一年需补助情况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人数（人）
	月补助经费
（元）
	年补助经费（元）
	年区级补助经费（元）
	年市级补助经费（元）

	农村离职村办干部定期生活补助
	39
	19293.40
	231520.80
	198760.80 
	32760

	备注
	市级预算2026年补助39人，标准为840元/人/年。


下年安排补助逐年根据实有人员情况进行调整。
（七）项目实施计划

1.调查核实阶段（2025年9月至2025年12月）。通过村报、乡审、区核程序，调查核实领取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生活补助经费实有人数。

2.补助资金下达阶段（2026年1月至12月）。根据各乡镇（街道）实有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人数，按照相关标准，由区财政局将补助经费分月足额下达区委社会工作部，在接到市级拨款及区财政资金后据实依规依程序划入农村原大队一级部分离职半脱产干部个人账户。

3.绩效评估阶段（2026年11月至12月）。区委社会工作部按照随市级经费文件一起下达的绩效评估指标，将补助资金拨付、发放、管理使用监督等情况向市委社会工作部上报，并加强监督检查。
（八）项目实施成效

离职村办干部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多已年老多病，经省委、省政府讨论同意，自1990年1月开始予以适当生活补助，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安享晚年。对激励目前在职村（社区）干部履职尽责、兢兢业业干好服务群众工作、民生保障和村（社区）经济发展工作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